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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 賣 合 約 書(稿)           

    立合約書人 

            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與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） 

依下列內容訂定買賣合約，以資共同信守： 

壹、標 的 物：管灌/全流配方營養食品，共  項。 

      貳、規    格：詳附件一。 

      參、單    價：詳附件一。 

(本價款包含一切稅金、運費等費用在內。本合約訂定後，如因稅法變更而

增加稅捐或因匯率變動致成本或其他費用增加時，概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

涉，乙方不得請求變更原訂之金額)。 

      肆、合約期限：合約期間二年，自西元二 0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 0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

期滿前壹個月經雙方書面同意後得展延一年。 

      伍、交貨： 

一、地點： 

(一)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營養室(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

魚池五十二號) 。 

(二)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門諾壽豐護理之家(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

池五十二號) 。 

二、期限： 

(一) 一般件依接單日起算，三個工作天內交貨。 

(二) 急件依接單日起算，二個工作天內交貨。 

(三) 特殊案件另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陸、付款方式： 

一、乙方依約交貨，甲方驗收合格入帳後次二個月月底付款。  

二、甲方發票相關資料如下： 

抬頭：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

統編：34802747 

地址：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五十二號 

三、甲方以匯款方式支付，若遇假日或銀行無營業則順延，匯款費用由乙方負擔，乙方

銀行帳戶如下： 

(一) 戶名：  

(二) 銀行：  

(三) 銀行帳號： 

      柒、逾期：乙方無法依約按時交貨時，甲方得做以下處理。 

一、每逾期一日以該批貨款百分之一計罰。 

 

二、甲方因醫療急需，得另覓其他廠商供應，甲方如有價差之損失，由乙方負責賠償該

價差之總損失金額，乙方不得異議。 

三、如遇天災及不可抗力事故則不在此限。 

四、甲方得解除本合約。 

      捌、驗收： 

一、乙方若以偽、劣、禁品交貨，一經發現，甲方得立即不經通知終止本合約。 

二、乙方交貨需符合以下驗收標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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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外型：需完整，無凹罐、破損及生鏽。 

(二) 數量：符合訂購數量。 

(三) 內容物：不得有沉澱物、異物(黑點)及稠化。 

(四) 保存期限：依標的物型態而定，液狀至少半年以上、粉狀至少一年以上。 

三、甲方於製備作業中，發現標的物未達驗收標準時，甲方得做以下處理： 

(一) 保留現狀立即通知乙方，乙方須於甲方通知後三個工作日內將該標的物更換新品

。否則甲方有權自行處理。逾期未更換，甲方可自行由乙方貨款中扣除並得解除

合約。      

(二) 標的物未達驗收標準時之賠償辦法： 

1. 可歸責於乙方者，以該批標的物總價之二倍賠償之。 

2. 因運送過程所產生者，照該批標的物總價賠償之。 

      玖、乙方對於甲方標的物庫存品效期未達三個月者，負無條件更換效期達驗收標準新品之責

。經通知後，乙方須於四個工作天內完成更換，並負擔因此產生之相關費用。如委由甲

方協助處理，並授權甲方自乙方貨款中扣除相關處理費用，乙方不得異議。 

      拾、附     則： 

一、 本合約未盡事宜或對合約條款之解釋產生疑義時，雙方應本著誠意進行協議而做決

定。 

二、 如本合約涉訟時，雙方同意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三、 本合約經雙方當事人簽章後生效，合約書正本貳份，副本參份，正本由雙方各執壹

份，副本參份由甲方收執，合約印花稅由乙方負擔。 

      

   附件一：明細表共 頁。 

      附件二：經濟部商業司登記之基本資料共 頁。 

 

簽約人： 

 

      甲          方：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 

      院          長﹕莊永鑣 

      地          址：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五十二號 

 

  

      乙          方： 

      負    責    人： 

      地          址： 

      聯  絡  電  話： 

西         元     二 0 一七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